

关于印发《松江区洞泾镇排涝设施管理工作标准及资金管理办法》等两项制度的通知
各相关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洞泾镇排涝设施管理养护工作，发挥已建排涝设施的作用和效益，增强防汛排涝能力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水平，特制定《松江区洞泾镇排涝设施管理工作标准及资金管理办法》《松江区洞泾镇排涝设施管理考核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 1.《松江区洞泾镇排涝设施管理工作标准及资金

管理办法》

2.《松江区洞泾镇排涝设施管理考核办法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30日
	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1年12月31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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